
 

王家委发〔2026〕3号
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委员会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王家乡2026年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监管执法计划》的通知
各村民委员会，乡内设各科室，辖区各单位：

经乡党委、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王家乡2026年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监管执法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王家乡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2日
（此页无正文）
 王家乡基层治理指挥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2日印发
王家乡2026年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监管

执法计划
为提升全乡安全生产治理现代化水平，筑牢安全与自然灾害防治防线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根据县安委办转发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<重庆市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石安委办发〔2018〕18号）和《石柱县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办法》（石柱委发〔2018〕34号）要求，结合乡内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请各行业板块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，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、市、县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，秉持“生命至上、安全第一”理念，以改革创新强化基层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，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化解与应急处置能力，为全乡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，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实行分类分级精准执法。实现直接监管重点单位检查覆盖率、违法行为查处率、重大隐患整改销号率、行政许可按期办结率均达100%；有效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，严控一般事故，降低自然灾害风险等级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推动全乡安全生产与自然灾害防治形势持续稳定向好。

监管领域基本情况

辖区含6个村；烟花爆竹零售点5家，学校、卫生院、雄风水电站各1所，捷茂矿业、宝和矿业、五一辣椒合作社1家，在建未挂牌大矿1所；乡村道路103.3公里、交通安全劝导站2个；森林覆盖率65%，地质灾害监测点6个；涉及在建农房、燃气安全（餐饮店、场镇住户等）、食药品安全（副食店、食堂等）、沼气池75个（在用13个）等监管领域。

四、执法检查分类与核心任务
重点开展危化烟爆、消防、非煤矿山、道路交通、食药品、有限空间作业、村级安全督查及森林防火、地质灾害、建筑施工、燃气安全等领域检查（详情见附件2），具体任务如下：

（一）道路交通：每月上路检查不少于12次，每次检查不少于2人。

（二）烟花爆竹：每月检查5家零售点1次，每次检查不少于2人。

（三）非煤矿山：每月检查捷茂矿业、宝和隧道1次，每次不少于2人。

（四）消防安全：每月检查学校、卫生院及九小场所1次，每次不少于2人。

（五）农户大院与村级工作：每月检查1个行政村农户大院1次；督促各村按月开展十户联防、宣传培训及隐患排查等。

（六）食药品安全：每月检查辖区食品副食店1次；包保干部每季度督查食品安全“两个责任”1次并录入系统。

（七）会议与宣传：每月召开1次安全与自然灾害防治例会，每季度召开1次道路交通联席会议；每月开展1次集中宣传培训，由乡平安法治办公室牵头组织。

（八）行业科室履职：各行业分管领导每月带队检查不少于4次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合作社、沼气池、农机及项目施工安全；经济发展办公室按月巡查地质灾害点、森林防火、水利设施，重点防范期加密频次；乡平安法治办公室每季度督查非直接监管行业不少于1次。

五、执法监管有关事项

（一）执法检查：聚焦重点领域，严查非法违法行为、安全管理缺失、设施不完善等问题，防范重特大事故。

（二）行政许可：协助县应急部门完成相关配合工作。

（三）宣传培训：开展企业负责人、安管员及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培训，组织“安全生产月”等宣传活动，提升群众安全意识。

（四）综合监管：督促各部门落实监管责任，组织专项整治；完成上级应急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执行计划。各相关科室需细化月度计划，确保重点行业单位每月全覆盖、其他行业每半年全覆盖。

（二）规范执法行为。检查需2人以上并持证，做好现场记录、签字确认；下达整改通知并跟踪复查，形成闭环；重大隐患督促落实“五落实”要求，需移送的及时建档移送。

（三）做好总结评估。年底由乡平安法治办公室全面总结评估计划执行情况，查漏补缺，完善来年计划。

附件：1.王家乡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执法计划工作领导小组

2.王家乡2026年执法监管计划检查表

附件1：

王家乡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执法计划工作小组

组  长：郭华松  党委书记

郑  军  乡  长

副组长：邓  朋  政法委员、人武部长、副乡长

成  员：何建凡  人大主席

         聂燕中  专职副书记

刘多飞  纪委书记

唐世洲  副乡长

彭燕琼  组织委员
熊淑平  宣统委员

工作小组下设办公室在乡平安法治办，由胡洪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具体联络、情况收集等日常性工作。工作小组成员因人事变动等原因需调整的，由相应职责人员自动接替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

